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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77                证券简称：杭萧钢构                编号：2023-055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 EPC 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合同签署概况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杭萧钢构关于中标重大 EPC

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河南华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合城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建材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和信阳华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组成的联合体中标“高铁新城Ⅳ项目包 EPC总承包工程”项目。 

近日，公司（联合体牵头人）与河南华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城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河

南建材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和信阳华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信阳建投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包人”）签署了《高铁新城Ⅳ项目包 EPC总承包合同》， 

暂定含增值税合同价款人民币 2,013,097,580元，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0.26%。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发包人基本情况：信阳建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信阳市建设投资总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成立时间：2000 年 6月 7日；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注册地址：河南省信阳市羊山

新区新五大道太古广场；与公司及公司所控制企业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业务承接不构成关

联交易。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高铁新城Ⅳ项目包 EPC总承包工程 

2、合同双方 

发包人：信阳建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包人：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河南华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

成员 1）、合城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2）、河南建材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联合

体成员 3）、信阳华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成员 4） 

3、承包范围：实现项目完整使用功能、与本项目有关的所有工程、设计、勘察。 

4、工期：630日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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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同金额：暂定含增值税合同价款人民币 2,013,097,580 元。其中，本工程建安费暂

定含增值税合同价款人民币 1,981,603,600元，本工程勘察设计费暂定含增值税合同价款人民

币 31,493,980元。 

6、结算支付方式：合同价款按合同约定分阶段结合实际工程进度支付。 

7、双方义务： 

发包人义务：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

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等。 

承包人义务：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本项目采购和施工等工作，确保工程质量

和安全及进度，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四、对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合同的顺利履约将对公司实施项目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本项目合同的顺利实施将有助于公司推动专业分包业务向 EPC 总承包模式转变，并进

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3、本项目合同的承接不构成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

不会因履行该项目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项目施工过程中，如遇到不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影响项目施工进度和竣工日期。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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